
住宅权：我国人权研究的新领域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4_BD_8F_

E5_AE_85_E6_9D_83_EF_c122_485339.htm 近日，首都高校300

余名博士生就我国住房问题向“两会”建言献策，引发了媒

体的普遍关注。笔者对于“一户一宅制”问题并没有进行过

深入的研究，因而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于其所主张的“住宅

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观点却深表赞同。近年来，虽然

经济学家普遍关注房价等社会热点问题，然而我国法学界对

于住宅权问题的研究却几乎处于一片空白。针对这一现状，

笔者拟对拓展我国人权研究领域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何谓“住宅权” 住宅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又称适宜或充分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

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

有安全、健康和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 住宅权是社

会保障法上的概念，与民法上的居住权有严格的区别，后者

仅指对某一不动产空间的使用权。 二、“住宅权”是公民的

最基本人权 人权（Human Rights）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建国后曾经在很长时期讳言“公民人权

”，而只谈“集体人权”，即所谓的“生存权、发展权”。

直到2004年“人权入宪”以后，“人权”观念才开始深入人

心。目前学界对人权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然而，从近年来

的研究重点来看，学界对人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人

人权、被追诉人人权等有限的几个领域，而对于公民住宅权

尚未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来加以研究。 然而，从国际范

围来看，住宅权问题早就成为人权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都明确规定了对公民住宅权的保

障。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

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

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在第一条指出：“所有公民得为

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在任何

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公民自己的生存手段”。《经济、社会

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

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

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

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 联合国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于1991年专门发表了《关于获得适当

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该《意见》第一条规定：“

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

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市民的

住宅权正面临严重威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领域最为

引人瞩目的事件莫过于房价的“暴涨”。在极为短暂的时间

内，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房价呈几何级数上涨，生活在中国城

市的大多数工薪阶层市民正在逐渐丧失对住宅的购买能力。 

对住宅购买能力的缺失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公众的生活。从全

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场深刻的变化本身并没有实现社会财富

总量的增长，却实质上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了一次财富的重

新调整和分配。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

普通老百姓所面对的是楼市对其自身财产状况的“大清洗”

，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甚至买不起一套住房，相当于在一夜

之间被“没收财产”。房价的不断攀升使得社会分裂的势头



日趋明显，房价成了拉开贫富差距的最大引擎，馈赠“住房

”已经成为官场“行贿”、“受贿”的崭新形式。在这一背

景下，住房问题便成了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

而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年轻市民为了购买住

房到银行贷款，从而沦为“房奴”，《蜗牛也是牛》等影视

作品就深刻地揭示了当代“房奴”的生存处境，而当代都市

女性则普遍面临着“嫁房子”还是“嫁男人”的两难选择。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

题，媒体则把这三者并列为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实

际上，住房问题与“教育”、“医疗”等问题是不能等量齐

观的。这是因为，“教育”问题主要是“招生公平”问题，

而公平本身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况且中国政法大学首次按人

口比例招生已经吹响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医疗”问题

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种“信息不对称”在很

多行业都普遍存在，而至于“看不起病”则是任何时代都难

以避免的问题；惟有“住房”问题才是原本不存在，而今却

突然出现在广大市民目前的“头号难题”。 在笔者看来，住

房问题决不仅仅是“民生”问题，同时也是“民权”问题。

住宅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的隐私权、健康权、财产权

等重要权利的实现都以住宅权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衣、

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拥有住宅与穿衣、吃饭、

行走一样，是每一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权利。因此，

如果住宅权不能实现，则公民的基本人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

障。 四、加强住宅权研究，促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 上文提到

，我国广大市民的住宅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住宅权问

题本应成为人权法学、社会保障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至今关于住宅权研究的论文可谓凤毛

麟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即

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为此，笔者呼吁学界加强对公民住

宅权的研究，这对于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繁荣和促进我国人

权保障事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